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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1� � � � �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2015-058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于2015年9月11日披露了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

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057。公司和杭州一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杭州一城” ）通过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人民币43,175,600元

联合摘牌取得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城投” ）持

有的杭州城投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建设” ）75%国有股权，摘牌后

与杭州城投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根据公司与杭州一城签订的联合受

让协议， 公司以人民币34,540,480元受让城投建设总股权比例60%股权，杭

州一城受让城投建设总股权比例15%股权。

现补充披露投资标的公司杭州城投建设有限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4年

营业收入 10,384,425.33

净利润 673,219.80

总资产 87,711,044.79

净资产 57,050,925.41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0491� � � � �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2015-057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杭州城投建设有限公司股权

投资金额：34,540,480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了提升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龙元建设” ）

PPP项目投资建设管理能力，公司和杭州一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

一城” ）通过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人民币43,175,600元联合摘牌

取得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城投” ）持有的杭州

城投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建设” ）75%国有股权，摘牌后与杭州城

投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同时根据公司与杭州一城签订的联合受让协议，

龙元建设以人民币34,540,480元受让城投建设总股权比例60%股权，杭州一

城受让城投建设总股权比例15%股权。

2、本次交易金额在董事长的审批权限以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上城区中河中路275号

法定代表人：冯国明

2、投资方式

公司以现金人民币34,540,480元收购城投建设60%的股权，杭州一城收

购城投建设15%的股权，完成股权转让后，龙元建设持有城投建设总股权比例

60%股权，杭州城投持有城投建设总股权比例25%股权，杭州一城持有城投建

设总股权比例15%股权。

3、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城投建设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5000万

（4）法定代表人：潘明浪

（5）注册地：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778号3楼

（6）主营业务：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建筑工程咨询，工程

造价咨询，工程项目投资、开发、管理，物业管理，承接建筑工程、市政工程、环

境工程、机电工程等。

4、投资标的业务概况

城投建设公司成立以来相继代建管理了杭州市九堡大桥(钱江八桥)，杭州

市九堡大桥南接线等省级重点工程，承担了杭州市西湖区、下城区等多片区域

连片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以及诸多公共建筑建设管理，累计完成工程投资30亿

元。 九堡大桥更是荣获了“鲁班奖” 、“詹天佑奖” 等国内最高工程奖项，多项

科研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并在2014年获得杭州市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自2014年以来，PPP模式受到财政部的大力倡导， 投资建设管理是PPP项

目的重要环节，收购城投建设能提升公司PPP项目投资建设管理能力，同时增

强PPP项目管理团队实力，发挥良好的协同效应。 本次投资符合行业整合的一

般规律，也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PPP业务发展需要，但仍然可能存在管理磨合方面的

风险因素。 对此，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应对，对城投建设进行有效整合，

力争产生协同效应以及经验互补效应，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3611� � � � � �证券简称：诺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6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股

票简称：诺力股份，股票代码：603611）连续3个交易日内（2015年9月7日、9月

8日、9月9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

司已于2015年9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公告编号：2015-065）。

其中公告内容第二项“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中未披露公司对重

大事项的承诺，现补充披露如下：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经公司自查及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征询确认，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

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认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

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03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深大通 公告编号：2015-061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9699442股；占总股本比例10.07%；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9月14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1）定向转增股份

以公司方案实施时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90,485,999股为基数，以截止2007年11月30日经审计的资

本公积金向股改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每10股定向转增3.0股。

（2）资产赠与

非流通股股东亚星实业向深大通赠与资产（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的83%的股权和兖州海情置

业有限公司90%的股权，股权对应净资产合计约2.09亿元），目前该股权过户已完成。

（3）原有非流通股股东按10:6.5的比例向亚星实业赠送股份

基于亚星实业向深大通赠送上述资产赠与股改对价，公司原有非流通股股东按10：6.5的比例向亚

星实业赠送股份。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含不同意股改方案或未明确表示参加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的非流通股股东）申请将其所持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必须按照股改方案的规定向亚星实业送股

或与亚星实业协商一致解决应赠送股份的偿还问题或事先征得亚星实业的同意， 并由公司董事会向深

交所提出相关非流通股股份上市的申请。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2008年4月22日召开的200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

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9年4月30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

情况

1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所持深大通股份在深大通股票恢复上市交

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承诺期期满

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

超出百分之十。

承诺已履行

2

上海毓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原

上海文慧投资有

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所持深大通股份在深大通股票恢复上市交

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承诺期期满

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

超出百分之十。

承诺已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5年9月14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96994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07%；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1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3500000 3500000 5.14% 12.49% 3.63% 0

2

上海毓慧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原上海文慧

投资有限公

司)

6,199,442 6,199,442 9.09% 22.12% 6.44%

6,199,

442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68,196,000 70.87% -9,699,442 58,496,558 60.79%

4、境内自然人持股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68,196,000 70.87% -9,699,442 58,496,558 60.79%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28,031,998 29.13% +9,699,442 37,731,440 39.21%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8,031,998 29.13% +9,699,442 37,731,440 39.21%

三、股份总数 96,227,998 100.00% 0 96,227,998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0 0 0 0 3500000 3.63% 见如下注释

2

上海毓慧

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原上海文

慧投资有

限公司)

17,712,690 18.41% 0 0 6,199,442 6.44% 见如下注释

注释：1、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350万股有限售条件股份。 根

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一、解除对被执行人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股东代码0800027738）所持证券简称“深大通”（证券代码000038）限售流通股350万股及红

股（含转增股）、配股的冻结和质押登记；二、将被执行人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代码

0800027738）所持证券简称“深大通”（证券代码000038）限售流通股350万股以每股人民币27.04元

的价格（总金额为人民币9464万元）强制执行扣划至申请执行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名下（深圳证券账户号码为0899041771、证券托管方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荔西路证券

营业部）；三、待股份性质变更为流通股后，强制卖出“深大通”（证券代码000038）流通股350万股以清

偿债务。 2015年04月28日，相关股份已过户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名下。

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0年6月偿还垫付对价650万股给青岛亚

星实业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上海毓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原上海文慧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完成其名

称变更登记)，其股改实施日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除解除限售外未发生其它变化。 上海毓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已于2010年6月偿还垫付对价11513248股给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此次解除限售为公司股改实施后第二次解除限售。

第一次限售股份

第一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3,15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73%；

第一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可上市流通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

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1 2014年3月27日 2014年3月31日 4 3,150,000 3.273%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持有的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解除限售的条

件已经满足；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规定；

3、广州证券对深大通股权分置改革之限售股份解禁事项无异议。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

到5%及以上。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承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所持深大

通股份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公司股票于2013年2月8日恢复上市交易，承诺正在履行中。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是 √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 √ 否；

4、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2015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600503� � � � � � �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2015－095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墨希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石墨烯商务安全手机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交易情况概述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丽家族” 或“本公司” ）已申请

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6.65亿元用于投资石墨烯项目 （收购北

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对其增资），智能机器人项目（增资杭州南江

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及临近空间飞行器项目（增资北京南江空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上述拟募投项目进展顺利。

其中石墨烯项目之重庆墨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墨希科技” ）

为拓展“石墨烯+” 的相关产业延伸和推进石墨烯产品的商业化应用，本着优

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合作模式，与重庆华森心时代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华森

心公司” ）于2015年9月9日在重庆市签订《石墨烯商务安全手机采购协议》。

华森心公司向重庆墨希科技公司定制以石墨烯触控屏、 石墨烯电池和石

墨烯导热膜为核心组件的、 符合国家保密局等保四级标准的国密算法硬件加

密石墨烯安全手机，该手机主要面向金融业、政府部门和商务高端人士。 华森

心公司计划向重庆墨希科技采购20000套，在2015年12月31日前全部交付，销

售总金额人民币3800万元。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重庆墨希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墨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

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合作合资成立的一家专门从事石墨烯材料规模化

制备及石墨烯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首期投资近3亿元，拥有

全球首条年产100万平方米的大规模石墨烯薄膜生产线。

2、重庆市华森心时代实业有限公司是华森科技集团控股的一家从事电子

产品、通讯手持终端产品的生产、研发和销售的公司。 华森科技集团是一家专

门从事“移动通信产品”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国家颁发的手机生产牌

照， 并具有自营进出口权。 目前拥有国内品牌 《至尊宝》 和国外品牌

《Telego》。 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较多的市场份额，还远销东南亚、中东、

非洲等地，年销量高达1000万台。

三、合同基本内容

甲方:�重庆市华森心时代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重庆墨希科技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及价格

1.1�合同标的

序号 名称 产地

数量

（单位/套 ）

单价

（人民币/元）

小计

（人民币/万元）

1 石墨烯商务安全手机 重庆 20000 1900.00 3800.00

型号及配置如下：

机型 LT521

频段 GSM\TD\WCDMA\TDD\FDD（五模）

CPU MSM8939

内存 2GB+32GB

操作系统 Android�5.0

屏幕 5.5"�FHD�IPS

摄像头 500W+1300W

TP GFF全贴合（石墨烯触控屏）

WIFI 支持

GPS 支持

机型 距离传感、光线传感、重力传感器、指南针、陀螺仪

BT\FM 支持

其它功能 NFC/双脉降噪；石墨烯导热膜

电池 3000mAh（石墨烯电池）

尺寸 155*78*7.8mm�/�PDA

颜色 金色、铁灰色

1.2上述货物按每月5000套分批采购，并按照每次采购数量及金额进行结

算。

2.�付款方式

2.1�甲方按照每月实际采购金额进行结算。

3.�违约责任

3.1�因乙方原因逾期交货的，乙方应以如下方式向买方支付逾期违约金：

3.1.1每逾期交货一天，支付逾期交货部分价款（1）％的违约金；不满一天

按一天计算；

3.1.2上述逾期违约金的支付不影响乙方交货义务的履行。

四、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石墨烯是一种由碳原子构成的单层片状结构的新型二维纳米材料。 它是

目前已知的强度最高、韧性最好、质量最轻、透光率最高、导电性最佳、导热性

超强、比表面积超大的材料。而石墨烯产品在商业应用领域的拓展和市场消费

正在逐步开始。

重庆墨希科技秉持“石墨烯+” 的经营理念，积极开展石墨烯材料大规模

制备和以石墨烯为核心组件的智能终端产品的开发与生产，于2015年3月2日

在重庆发布全球首批量产的以石墨烯触控屏、 石墨烯电池和石墨烯导热膜为

核心组件的石墨烯手机。 本次采购交易标志着石墨烯电子产品达到符合国家

保密局等保四级标准的国密算法硬件加密安全，正式推向终端手机市场。

本次采购交易表明重庆墨希科技石墨烯手机的市场推广正在取得实质性

进展，将为现有智能终端技术带来新的突破。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治、经济

等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

六、备查文件目录

《石墨烯商务安全手机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603158� � � � � � � � � � �证券简称：腾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5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15�年 8�

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上刊登了《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公司在 2015�年半年度报告“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章节中，部分股东名称

以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列示，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

披露工作备忘录第十一号》的相关要求，将“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进行

拆分，拆分后截止 2015�年 6�月 30�日公司“股东情况”更正如下：

原披露为：

(一)股东总数: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45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二)截止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腾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4,400,000 51.00% 54,4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福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 18.75% 20,000,000 无 境外法人

常州智联投资咨询中心 （有

限合伙）

2,400,000 2.25% 2,4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805,749 1,805,749 1.69% 0 未知 其他

常州国信现代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600,000 1,600,000 1.50% 1,6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常州鑫盛富茂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1,600,000 1,600,000 1.50% 1,6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陈名 703,100 703,100 0.6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鸿远 635,193 635,193 0.6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勇 474,891 474,891 0.4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50,016 450,016 0.42%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1,805,749 人民币普通股 1,805,749

陈名 703,100 人民币普通股 703,100

王鸿远 635,193 人民币普通股 635,193

陈勇 474,891 人民币普通股 474,89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450,016 人民币普通股 450,016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点击成金15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3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3,0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363,512 人民币普通股 363,512

桂红秀 317,300 人民币普通股 317,3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278,110 人民币普通股 278,110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271,620 人民币普通股 271,6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控股股东腾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学真之弟蒋学成、实际控制人董晓

燕之弟董亮为常州鑫盛富茂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2、除上述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现更正为：

（一）股东总数: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85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二 ）截止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腾龙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54,400,000 51.00% 54,4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福慧（香港）投资

有限公司

20,000,000 18.75% 20,000,000 无 境外法人

常州智联投资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2,400,000 2.25% 2,4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常州国信现代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600,000 1.50% 1,6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常州鑫盛富茂投资

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1,600,000 1.50% 1,6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周世坚 1,276,200 1,276,200 1.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名 703,100 703,100 0.6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鸿远 635,193 635,193 0.6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勇 474,891 474,891 0.4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点击成金15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433,000 433,000 0.41%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周世坚 1,276,200

人民币普通

股

1,276,200

陈名 703,100

人民币普通

股

703,100

王鸿远 635,193

人民币普通

股

635,193

陈勇 474,891

人民币普通

股

474,891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点击成

金15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433,000

人民币普通

股

433,000

桂红秀 317,300

人民币普通

股

317,300

郑良社 267,107

人民币普通

股

267,107

贺建华 225,449

人民币普通

股

225,449

张新程 225,200

人民币普通

股

225,200

张华锋 224,300

人民币普通

股

224,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控股股东腾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学真之弟蒋学成、实际控制人董晓

燕之弟董亮为常州鑫盛富茂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

2、除上述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修订后的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03025� � � � � �证券简称：大豪科技 公告编号：2015-� 038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9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层多功能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8.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建军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晓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3,752,092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3,752,092 100 0 0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的议案》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投资管理的实际情况，将《北京

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第五条董事会的审批权限修改

为：

公司发生的投资事项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以上，该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帐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 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

（三） 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393,752,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中公司经营范围拟增加“自有房产出租” ，为此需相应修改公司

章程，现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产电脑刺绣机，生产工业

自动化产品。缝制、针纺设备数控系统及其零配件的批发、零售和维修服务。自

有房产出租。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393,752,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上述议案中，议案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议案1为普

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聪晓、赵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席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1日

股票简称：青鸟华光 股票代码：600076� � � � �编号：临2015-079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8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 下发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52123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

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涉事项进行了逐项落实，并对《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 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

露，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

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董事会将根

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10日

股票简称：青鸟华光 股票代码：600076� � � � �编号：临2015-080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9月10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北京东方国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国兴” ）通知，东方国兴将其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000000

股质押给孙海峰先生，已经于2015年9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9月9日。 质押期限

自2015年9月9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

解除质押之日止。 此次质押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47%。

东方国兴共持有本公司股份34138850股，占本公司股份比例为9.34%。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东方国兴累计质押本公司股票32500000股，占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8.89%。

特此公告。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0日


